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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上市规则》”）的相关规定，现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

计发生的诉讼、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已达到披露标准的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基本情况

根据《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上市公司发生的诉讼、仲裁事项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

的原则，累计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%以上，且绝对金额超过 1,000 万

元的，应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披露义务的，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。

公司前次于 2025 年 7 月 3 日披露了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42）。

2026 年 5 月，华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（被告一，公司全资子公司）、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

限公司（被告二）、浙江华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被告三，公司孙公司）收到浙江省杭州市中

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[（2026）浙 01 民初 1298 号],其与原告毛倍焕因著作权权属、侵权纠

纷一案，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立案，原告毛倍焕请求如下：

1、判令被告一、被告三停止侵权，并销毁侵权复制品;

2、判令被告一、被告三向原告进行书面赔礼道歉(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法院核实)，消除其

侵权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;

3、判令被告一、被告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5,000,000 元;

4、判令被告一、被告三向原告支付维权合理开支 50,106.66 元(其中律师费 50,000 元，

证据保全费 106.66 元);

5、判令被告二对第 3、4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；

6、判令由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

本案涉案金额为 505.01 万元，单笔未达到重大诉讼披露标准。

上述诉讼发生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为



1148.79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.56%。上述诉讼发生后，公司及控股

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为 1,653.8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

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.32%。其中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（申请人）涉及的诉讼、仲

裁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567.70 万元；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（被申请人）涉及的诉讼、仲

裁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086.10 万元。具体情况详见附件《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》。

二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

鉴于本次公告的部分诉讼、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，部分诉讼案件尚未执行完

毕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

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公司将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，并依照《上市

规则》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5 月 14 日



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

序 号 原告/申请人 被告/被申请人 案由 经办机构 立案日期/获悉时间
诉讼/仲裁金

额（万元）

诉讼/仲裁进

展

1
华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文山分公司
杨锰

竞业限制纠

纷

文山市劳动人事争议

仲裁委员会
2026 年 4 月 16 日 102.37 等待仲裁裁决

2 华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郑毅
竞业限制纠

纷

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

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2025 年 12 月 25 日 152.28 仲裁待开庭

3 毛倍焕

华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、

华图山鼎设计股份有限公

司、浙江华图信息技术有

限公司

著作权属、

侵权纠纷

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

民法院
2026 年 5 月 12 日 505.01 一审待开庭

4 其他涉案金额小于 100 万元的小额诉讼、仲裁案件数量合计 57 件 894.14
诉前调/受理/

结案/执行


